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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5日收到实际控制人

萧华先生、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张旗康先生（以下统称“四方”）的通知，四方于

2020年12月15日签订的《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一致行

动协议》）将于2023年12月18日到期。为巩固各方共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保障

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确保正确经营决策，四方于2023年12月15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署情况概述 

四方于2016年5月10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日后各方成为

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暨一致行动人，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36个月时终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自2017年12月1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

前述四方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2020年12月18日期满，四方于2020年12月15日续签了

《一致行动协议》，协议将于2023年12月18日到期。 

为巩固各方共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确保正确经

营决策，四方于2023年12月15日再次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 

萧华先生、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张旗康先生，及上述四方共同控制的佛山市美

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蒙娜丽莎拥有的权益合并计算，合计持有蒙娜丽莎

股份269,557,699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为65.94%。 



二、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丙、丁四方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在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诸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对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

在内的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依法行使投票权及决策权保持一致： 

1、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3、审议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4、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对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6、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7、对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8、修改章程； 

9、对聘用、解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10、决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等事项； 

11、决定停止经营现有业务，或对公司业务的性质作出重大改变或调整； 

12、其他应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各方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

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三）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任何一方拟就

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

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均事先与其他各方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沟通及协调，自

行促成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并保持投票一致。 

（四）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各方保证在参加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如一方不能

亲自参加公司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需要委托他人参会时，应首先委托本协议其他一方

代为参加相关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五）本协议有效期 36 个月，自 2023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8 日。 

三、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萧华

先生、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张旗康先生。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有利于实现公司

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存在

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6 日 


